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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化區【天然災害救助】申請作業流程圖 

 

法令依據 處理流程表 注意事項 

1. 經濟部「水災

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

電線路災害

救助種類及

標準」 

2. 臺南市災害

救助辦法 

 

民眾申請

1.查報表
2.應備證件

函送市府
申請補助

收文掛號
交社會課辦理

結案

里幹事受理
並現場勘查

審查 符合不符

函復申請人
並敘明理由

函復申請人市府核定情形
並協助核領救助金

 

※應備文件： 

1.申請人私章、郵局或

農會存摺。 

2.申請者戶口名簿或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

本。 

3.照片三張(能顯示淹

水高度或水痕高

度)。 

4. 未設籍者：租賃契

約影本或里長出具

實際居住證明 

 

※受理審核標準： 

1. 須住屋淹水達 50

公分以上。 

2. 不包括車庫、倉庫

營業場所及工廠。 

3. 須有居住事實。 

 

申請人 

函覆申請人並

告知救濟途徑 

受理申請及現場勘查 

里辦公處 

書面審查 

社會課 

符合 不符 

辦理請款、撥

款及核銷事宜 

符合 

不符 

會勘 

函覆申請人 


